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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林长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

209,7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9%；股东陈国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632,2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2%；股东张宗保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817,0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股东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美斓企

业” ）持有公司股份379,9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股东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美劭

企业” ）持有公司股份264,4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年4月3日，公司披露了《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股东林长青、陈国兴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所持公司股票2,45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82%。 股东张宗保、美劭企业、美斓企业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所持公司股票548,87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3%。

2023年5月18日，公司收到林长青、陈国兴、张宗保、美斓企业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2023年5

月17日，林长青、陈国兴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290,154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48%；张宗保、美斓企业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281,000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32%。截至2023年5月17日，本次减持计划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林长青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209,753 5.99%

IPO前取得：3,721,252股

其他方式取得：1,488,501股

陈国兴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632,253 5.32%

IPO前取得：3,308,752股

其他方式取得：1,323,501股

张宗保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17,003 0.94%

IPO前取得：583,574股

其他方式取得：233,429股

上海美斓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79,994 0.44%

IPO前取得：271,424股

其他方式取得：108,570股

上海美劭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64,491 0.30%

IPO前取得：188,922股

其他方式取得：75,56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林长青 5,209,753 5.99%

林长青为陈国兴之兄弟姐妹

的配偶。

陈国兴 4,632,253 5.32%

合计 9,842,006 11.31% —

第 二

组

陈金章 13,611,623 15.64%

1、 陈 金 章 与CHUN-LIN�

CHEN签订了 《一致行动协

议》， 两人为一致行动人，

MEDICILON�

INCORPORATED 为

CHUN-LIN� CHEN 持 股

100%的公司；2、陈春来、陈春

魁为CHUN-LIN�CHEN之兄

弟；3、 王国林为CHUN-LIN��

CHEN、陈春来、陈春魁之兄

弟姐妹的配偶；4、张宗保为陈

金章之兄弟姐妹的配偶；5、美

熹企业、美斓企业、美劭企业、

美甫投资由上海泽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

王国林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 派 代 表 。

CHEN�CHUN-LIN 2,870,493 3.30%

MEDICILON�

INCORPORATED

2,529,173 2.91%

陈春来 6,940,657 7.98%

王国林 3,996,436 4.59%

上海美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13,960 1.40%

上海美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79,994 0.44%

上海美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4,491 0.30%

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7,887 0.16%

张宗保 817,003 0.94%

陈春魁 1,380 0.00%

合计 32,763,097 37.66%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例

林长青 586,000 0.67%

2023/5/8 ～

2023/5/17

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

113.52-143.80 74,410,030.67 4,623,753 5.31%

陈国兴 704,154 0.81%

2023/5/8 ～

2023/5/16

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

114.06-144.95 89,064,161.73 3,928,099 4.51%

张宗保 186,000 0.21%

2023/4/26 ～

2023/5/12

大宗交易 113.32-119.22 21,362,490.00 631,003 0.73%

上海 美 斓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限合

伙）

95,000 0.11%

2023/5/17 ～

2023/5/17

大宗交易 127.04-127.04 12,068,800.00 284,994 0.3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股东自身的资金需求，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及减持实施进展，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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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585号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普通股股东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3,441,84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3,441,8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1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156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金章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独立董事马大为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6,918 99.9720 14,650 0.0274 280 0.0006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6,918 99.9720 14,650 0.0274 280 0.0006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6,918 99.9720 14,650 0.0274 280 0.0006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33,658 99.9846 7,910 0.0148 280 0.0006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33,658 99.9846 7,910 0.0148 280 0.0006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6,918 99.9720 14,650 0.0274 280 0.0006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33,658 99.9846 7,910 0.0148 280 0.0006

8、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20,176 99.9594 20,424 0.0382 1,248 0.0024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37,338 98.8688 604,230 1.1306 280 0.0006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37,338 98.8688 604,230 1.1306 280 0.0006

11、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376,145 99.8770 65,422 0.1224 281 0.0006

1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33,658 99.9846 7,910 0.0148 280 0.0006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28,654 98.8525 612,914 1.1468 280 0.0007

14、 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011,648 99.9689 14,650 0.0305 280 0.0006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8,615,7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1,560,0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257,858 99.7492 7,910 0.2421 280 0.008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654,194 99.7075 1,639 0.2498 280 0.042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603,664 99.7597 6,271 0.2403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3,409,882 99.7604 7,910 0.2314 280 0.0082

7

《关于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3,409,882 99.7604 7,910 0.2314 280 0.0082

8

《关于聘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

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3,396,400 99.3660 20,424 0.5975 1,248 0.0365

9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813,562 82.3143 604,230 17.6775 280 0.0082

14

《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3,403,142 99.5632 14,650 0.4286 280 0.008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CHUN-LINCHEN、MEDICILONINCORPORATED、蔡金娜对议案14进行了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议案1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议案5、7-9、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雪光、晏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

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

概要的提示性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的全文于

2023年5月19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furamc.com.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

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85560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9日

涉及更新的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主代码

1 富荣福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64

2 富荣富开1-3年国开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488

3 富荣富恒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06

证券代码：00228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0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3年5月17日、2023年5月

1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20.5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层就相

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116�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3-030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收到公司股东水

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综管中心” ）和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控

股” ）发来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告知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关系产生情况说明

因同受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控制，综管中心、新华控股和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水

务”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9,208,4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1%。

二、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情况

根据综管中心、新华控股发来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告知函》，中国水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 ）于2023年3月与北京拓世诺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世

诺金” ）签署了《关于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补充协议（二）》，拓世诺金将其所持中国水

务7.0833%股权转让给中国电建。 中国水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修订了《公司章程》，并于2023年5月16

日完成上述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国水务的实际控制人由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变更为无

实际控制人。 基于上述情况，中国水务与综管中心、新华控股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三、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

响。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中国水务持有公司股份3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7%，不再是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水利部综合事业局通过下属单位综管中心、新华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9,208,

453股，持股比例由12.51%降至10.94%，减少1.57%。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18日

诺安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的

提示性公告

诺安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全文于2023

年5月19日在本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

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899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9日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下线“人保基金” APP运营及维护服务

的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 “基金管理人” ） 将于2023年5月19日

起下线移动客户端“人保基金 APP”的运营及维护服务。 投资者可使用同一账户信息通过本公司官

方网站（fund.piccamc.com）、微信公众号“人保资产基金” 或“中国人保” APP查看持仓情况以及

进行账户交易类的相关业务操作。

投资者可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20-7999或登录fund.piccamc.com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9日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恒稳添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5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恒稳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恒稳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86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晓然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曹巍浩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曹巍浩

离任原因 公司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3年5月1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备案。

证券代码：001213� �证券简称：中铁特货 公告编号：2023-018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14:30起，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

月1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24号中铁商务大厦中铁特货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永利先生。

7.�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25人，代表

股份3,771,805,7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4.8656％。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 代表股份3,400,000,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6.500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4人，

代表股份371,805,7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3656％。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91,805,79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656％。 其中现场出席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

过网络投票23人，代表股份91,805,7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656％。

5．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6．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50,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5,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50,1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5％；

反对15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反对156,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反对156,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0％；反对156,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0％；反对156,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

反对15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拟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2023年续签）〉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71,653,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1％；反对151,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91,653,8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45％；

反对15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志坚、王思晔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3]A0270号

致：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从业办法》）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本所” ）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表法

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及《从业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 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4月27日在相关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公开发布了《中铁特货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

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

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14点30分在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 24� 号中铁商务大厦中

铁特货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的资

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25人，代表股份3,771,805,792股，占贵公司

总股份的84.8656%。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 本次会议经

逐项审议，依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了以下议案：

1．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2．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3．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4．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5．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6．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7．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50,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5,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8．表决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9．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反对15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表决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0％；反对15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1．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12．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13．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15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14．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公司对

外担保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0％；反对15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5．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1,649,6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0％；反对15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6．表决通过了《关于拟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2023年续签）〉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371,653,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1％；反对15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的相关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

议案，已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

经查验，上述议案均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负责人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陈志坚 王思晔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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